
关于做好2014--2015学年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受理工作的通知

学工部[2014]34号

各二级学院、书院：

为做好我校2014--2015学年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受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贷款申请受理时间

各生源地受理贷款学生申请时间为8月1日至9月20日。

二、贷款申请受理对象

贷款申请受理对象为我校按照《山东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助对象贷款资格审核暂行办法》（鲁教财字〔2009〕2号）要求，在省下达的贷款控制额度内，审核通过的在校贷款学生和高校录取新生。

三、贷款额度

贷款最高不超过6000元，主要用于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问题，超出学费和住宿费的部分可用于生活费。

四、贷款申请受理工作流程

（一）贷款网上申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部实行网上申请（网址：https://sls.cdb.com.cn），今年网上申请时间为7月20日至9月20日。各二级学院、书院要认真组织通过资格审核的贷款学生做好在线注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约定与承诺书》签订、申请信息录入、贷款申请表打印等工作。具体操作办法请参照《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借款学生手册》（通过“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网－办公自动化系统”下载）。

在我校就读的外省籍学生申请生源地贷款的，我校按照其生源地的工作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其中，属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参照上述办法组织网上申请工作。

贷款申请受理。各县（市、区）在收到贷款学生申请材料后，应严格执行助学贷款政策，把握“应贷尽贷”的工作尺度，加强资料审查，核对有关信息，做到尽职尽责。要及时认真地做好借款合同签订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证明》（以下简称《贷款受理证明》）打印等工作。申请受理工作要严格按照我省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不得增设任何额外手续。

本学年生源地助学贷款借款合同文本将采用新文本。合同的领取和使用将另行通知。所有合同一律套打。

（三）贷款学生账户开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金拨付采用“支付宝”方式办理。各县（市、区）在为贷款学生生成合同时，系统将自动生成“支付宝”账户，用于生源地贷款发放和本息回收。（贷款成功后，学生可通过在线服务系统关注支付宝使用办法或通过登录支付宝网站了解相关操作）。贷款学生办理贷款过程中遇有相关问题可拨打“支付宝”客服电话95188。

（四）贷款学生报到注册。新学期开学后，贷款学生持《贷款受理证明》到学校报到，及时注册，并办理相关入学手续。

（五）电子合同回执单确认。今年继续实行电子回执单确认。具体流程为：借款学生成功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系统自动生成《贷款受理证明》（上附验证码）；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打印《贷款受理证明》并加盖公章，交由借款学生携带至学校报到；学校助学服务中心根据《贷款受理证明》，在系统中，录入并确认验证码和欠缴金额；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系统中进行确认，电子合同回执单生效。各学院、书院应于开学后两周内组织贷款学生到助学服务中心录入并确认验证码和欠缴金额，未录入电子合同回执单的学生贷款申请将被谢绝。

五、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书院要认真组织贷款学生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并加强工作监督与指导。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通过各种媒体宣传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政策，扩大社会影响，使借款学生明白如何申请助学贷款及还款；要做好舆情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做好解释沟通工作，避免负面报道的发生；要做好贷款学生的咨询，提升服务质量。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设立了“95593助学贷款呼叫中心”，面向全国提供咨询解答服务。

学生工作部（处、武装部）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PAGE  
2

